[bookmark: 考生資料勘誤表]115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
考生資料勘誤表
	考生姓名
	
	聯絡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更改資料類別

	考生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資料(考生或緊急聯絡人之聯絡電話、信箱及通訊地址)
□畢(肄)業學校   □畢(肄)業學制    □畢(肄)業科組別
□是否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
□其他(	)

(請於下方更改資料說明處詳細說明)

	更改說明

	更改資料類別說明
	

	
	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身分證統一編號
	

	變更前資料
	

	變更後資料
	

	請黏貼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考生)簽名
	
	日期
	

	考生資料應親自以正楷填寫正確，填妥本申請表後，
1. 若於資格審查登錄系統期間，請完成資格審查登錄並確定送出後，連同資格審查申請表件一併寄回，本會將於後續收到紙本文件後，修正所申請資料。
2. 請於上班時間傳真或掃描紙本以電子郵件寄至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並電話確認本會已收到。
本會傳真號碼(02)2773-8881、(02)2773-1655，聯絡電話：(02)2772-5333。
E-mail：enter42@ntut.edu.tw

	收件人員(收件日期)
	
	處理人員(完成日期)
	



